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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 

宣導暨說明會紀錄 

壹、時間：106年1月5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貳、地點：臺北市市立石牌國中活動中心三樓 

參、主席：陳玲玲校長    記錄：柯景峰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長官致詞： 

   1、陳玲玲校長： 

       本屆科展4/26初審，4/27複審，詳細期程請參考手冊P4~P6，對於科展有任 

       何問題請打2822 4682分機226，石牌國中教務處設備組。本屆logo的設計特  

       別感謝泰北高中幫忙設計。 

   2、中教科羅天伶股長： 

       首先感謝承辦第50屆科展的石牌國中以及明德國中，希望各校組長回到學校 

       能多鼓勵老師及學生參加科展。 

陸、工作報告： 

  一、陳逸澤組長： 

   1、手冊第1頁目次49，臺北市第50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校可「參展」件數統計 

      表，將「參展」改為「報名」。手冊第4頁序號3也一併修改。 

   2、4/24(一)和4/25(二)為參展作品說明板佈置，活動中心3樓為主場地，若件數 

      較多則會增加使用活動中心1樓的室內籃球場，風雨操場會排椅子供學生等待 

      用，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為老師與家長休息室。 

   3、手冊第6頁序號22，此為新增項目，於5/6(六)頒獎典禮結束後召開「第57屆 

      全國科展參賽作品輔導專家會」，中午暫訂提供麵包餐盒。 

   4、手冊第 7頁，「伍、展覽組別」將「與海外台商子弟學校」加入。 

   5、手冊第 7頁，「四、規格審查」作品說明板送展後，須繳回規格審查單。 

   6、手冊第 7頁，「五、安全審查」由教授審查。 

   7、手冊第 8頁，「拾壹、獎勵」新增「（四）凡通過作品說明書審查參展作品之 

      指導老師，各頒發獎狀乙幀，敘嘉獎１次。（五）凡送交作品說明書之指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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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各頒發感謝狀乙幀。」 

   8、手冊第 8頁，「拾貳、注意事項」中「家長和已退休教師不得擔任參展作品指 

      導教師」將「家長和」三個字刪除。 

   9、手冊第 11頁，線上報名請上台北益教網，1/20寒假第一天之後即可上線試填 

      寫報名資料。 

  10、手冊第 18頁，送件之作品送展表需與電腦上日期及時間一致。指導教師的出 

      生年月日，改為非必填。 

  11、手冊第 20頁，作品說明書摘要 300字以內(含標點符號)。研究動機內容應包 

      括作品與教材相關性(教學單元)之說明。(高級中等學校組不在此限) 

  12、手冊第 21頁，電子檔檔案大小限 10MB以內。 

  13、手冊第 47頁，4/25(二)安全審查於 16：00公布審查未通過名單，改正必須 

      在 18：00以前，否則不予計審。 

  14、手冊第 48頁，作品說明版報到檢核表為新增表單，只要承辦人簽名即可，請 

      務必詳細轉知參賽師生相關事項 

  二、陳玲玲校長： 

   1、手冊第 14頁，凡送交作品說明書之指導老師，各頒發感謝狀乙幀。泰北高中 

協助設計 logo，也頒予感謝狀。 

   2、手冊第 20頁，今年科展手冊不提供 APA格式，請各校自行查詢 APA格式相關 

      規範。 

  三、林永發課督： 

   1、實施計畫若沒有問題的話，之後會按照時程發函給各校。 

   2、各位承辦人以今天發的手冊為執行原則，內容若有異動，會再發函通知各校。 

   3、手冊第 49頁，可報名件數請各校再確認。 

   4、今年科展使用紙展板，有任何疑問及建議請各校提出。 

   5、臺北市科展國中獲獎的指導老師少了許多。 

   6、對今年臺北市科展提出的構想 

    (1)、學生獎助金、指導老師獎金 

    (2)、學校科學發展獎勵方案 

    (3)、成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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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家輔導、經驗分享、增能研習、集中輔導(針對國中、國小) 

    (4)、成立跨校社群 

柒、問題與討論： 

  一、logo圖案文字敘述將「燒杯」改為「燒瓶」。 

  二、Ｑ：作品說明書是否只有頁數限制而沒有字數限制？ 

      Ａ：只有頁數 30頁限制，字數限制已取消，手冊第 21頁，「伍、圖片：圖表 

         內容及其說明文字請使用文字方塊排版，避免造成統計文字錯誤」為多餘   

         敘述。 

  三、Ｑ：電子檔是「一作品一光碟」還是「一校一光碟」？ 

      Ａ：一校一光碟。 

  四、Ｑ：手冊第 58頁，市立內湖高工的「可報名總件數」否有誤？ 

      Ａ：應將”7件”修正為”6件”，之後勘誤表會再發文給各校修正。 

  五、Ｑ：一件作品印四份作品說明書，是否要四份作品送展表？ 

      Ａ：一件作品一式四份作品說明書，作品送展表一份。 

  六、Ｑ：手機能否帶入會場？ 

      Ａ：去年交接時希望 3C產品都能有一張申請表，但委員會決議臺北市科展對 

          3C產品規定不應該比全國科展嚴格，因此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可帶入 

          會場。今年手機若要帶入會場，石牌國中會準備制式表格供有需要的學 

          校申請。(針對手機 App研究需帶手機入會場者) 

  七、Ｑ：各校管理員、幹事協助臺北市科展是否也能敘獎？ 

      Ａ：各校自行簽核即可。課務派代也由各校自行決定。 

  八、Ｑ：科展展板的運費能否在說明會上說明？ 

      Ａ：今年統一使用紙展板，現場貼即可，不需運費。 

  九、Ｑ：科展能否列入升學加分？ 

      Ａ：免試委員之前有提出來討論過，106年度免試比序已定，此案不可能進行 

          調整，會再提委員會討論。 

  十、Ｑ：紙展板現場貼時間可能會太長，石牌國中場地是否夠大？能否各校領回？ 

      全國科展各組各科第一名指導老師、學生能否進總統府？ 

      Ａ：展板可以讓各校事先自行領回，也可以送展板當天現場領取。比賽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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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發文確認何日可到石牌國中設備組領取。各校領回展板後，運送過程若有 

      毀損請自行負責。指導老師、學生能否進總統府，請教育局再行研議。 

捌、散會：上午 11時 35分 


